
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说明

——在芒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芒市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26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本次预算调整方案中，涉及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收回、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一）收回2020年部分政府债务限额和核定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1.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德宏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芒市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094,580.4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72,496.4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722,084万元。
2.收回2020年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查批准，州财政局收回芒市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0,000万元，均为一般债务限额。
3.核定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查批准，核定芒市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合计1,074,580.4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52,496.4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722,084万元。
（二）芒市新增债务限额情况
1.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查批准，州财政局下达芒市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第一批次债务限额12,000万元；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额度的通知》（德财债〔2021〕50号），下达芒市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第二批次债务额度37,000万元；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三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德财债〔2021〕67号），转贷芒市2021年第三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22,400万元。均为专项债务。
2.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根据省财政厅下达的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芒市2021年共收到三批新增专项债券资金71,400万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增加71,400万元。为此，芒市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为1,145,980.4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52,496.4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793,484万元。 
二、2021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安排建议
（一）安排原则

1.新增债券资金要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楼堂馆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重点用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棚户区改造、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提升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
2.新增专项债券要求与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安排的项目必须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成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二）安排建议

根据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规定，结合芒市新增专项债券项目的申报发行情况，提出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5个项目71,400万元的安排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1.建议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24,400万元，用于芒市职教中心新建项目。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新建项目，实施主体为芒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70,660万元，发行专项债券34,400万元，其中，2020年已发行10,000万元，债券期限10年，票面利率2.95%；2021年第一批专项债券继发12,000万元，债券期限10年，票面利率3.37%；2021年第二批专项债券继发12,400万元债券期限10年，票面利率3.24%。
专项债券本息还款来源：学生住宿费、校内经营权承包、教学外收入、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收入等，运营期内预计可偿债收益共计57,261.41万元，与专项债券融资总本息45,411.6万相比，本息保障倍数为1.26，项目自身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芒市芒市镇大湾村北侧、320国道东侧、公租房旁，项目占地14.18万m2。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实训楼、学生宿舍、学生食堂、行政用房、教师办公楼、报告厅、图书楼、风雨操场、篮球场、体育运动场地及其它附属设施等。
项目的实施，能快速扩大芒市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每年可增加芒市高中教育学位6000个，进而带动全州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项目可确保芒市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在90%以上，满足芒市基本普及高中教育的需求；同时每年能为芒市乃至德宏州提供职业培训及职业资格认定20000人次，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培养更多的适用人才。
2.建议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15,000万元，用于芒市人民医院新建住院楼项目。
芒市人民医院新建住院楼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芒市人民医院，项目总投资19,451.08万元，2021年第二批发行专项债券15,000万元，债券期限10年，票面利率3.1%。
专项债券本息还款来源：医院整体部门急诊收入、住院收入、停车位收入为主，运营期内预计可偿债收益共计23,834.95万元，与专项债券融资总本息19,650万相比，本息保障倍数为1.21，项目自身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项目位于德宏州芒市阔时路75号，芒市人民医院场地内西南侧，用地面积约9600平方米。建设内容为新建住院楼1栋，地下1层地上12层，建筑面积20,848平方米，及其附属配套设施及设备购置。
项目的实施，能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完善和扩大人民群众就医环境的重要举措，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社会事业项目。对社会具有较好的正面影响，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改善地区医疗服务水平。能够有效改善芒市目前的医疗状况，减轻区域内求医就诊压力，促进芒市城市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3.建议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10,000万元，用于芒市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三期）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芒市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三期）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芒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117,555.09万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60,000.00万元，其中，2021年发行专项债券10,000万元，债券期限7年，票面利率3.1%；2022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50,000万元。
专项债券本息还款来源：项目收入来自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综合楼、宿舍楼、食堂的租赁收入，标准厂房的销售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停车位收入，广告五个部分，运营期内预计可偿债收益共计97,212.01万元，与专项债券融资总本息89,925万相比，本息保障倍数为1.08，项目自身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项目位于芒市帕底工业园区内，建设内容包括芒市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三期）、园区自来水厂、物流大道截污干管、帕底片区帕底组团至等岗组团连接线及兴侨路工程、6号路、6号路延长线。
项目的实施，将会较快地拉动区域开发建设、带动区域土地资源利用，提高地域经济价值，使其土地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加快可用土地增值速度及功能转换，加快城镇发展的步伐。有力促进园区招商工作，尽快形成规模，增加园区税收。支持解决就业问题，加快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催生民生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稳定新动能。
4.建议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12,000万元，用于芒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项目。
芒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总投资22,476万元，2021年发行专项债券12,000万元，债券期限7年，票面利率3.1%。
专项债券本息还款来源：项目收入来自立体停车库以及智慧化模块停车位的停车收费，运营期内预计可偿债收益共计19,183.46万元，与专项债券融资总本息15,720万相比，本息保障倍数为1.22，项目自身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项目位于芒市城区，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35.73亩。建设内容包括一是德宏州人民医院智慧停车场，停车泊位618个（机械停车位399个，室外停车位219个）；二是勇罕街西侧（会堂对面）智慧停车场，停车泊位253个（机械停车位230个，地下车位23个）；三是主干道智慧化模块停车位3200个。
项目的实施，将建成三个机械式立体停车场以及主干道智慧化模块停车位，共计4071个停车泊位。对规范公共交通区域内乱停乱放的不文明现象，促进芒市交通事业的发展，完善芒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极为有利，将有效解决城市停车难这一问题，同时改善项目所在区域内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和谐社会和城市空间的健康发展。
5.建议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10,000万元，用于芒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芒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总投资21,698.45万元，2021年发行专项债券10,000万元，债券期限20年，票面利率3.62%。
专项债券本息还款来源：项目收入为污水处理收入、再生水收入、污泥销售收入，运营期内预计可偿债收益共计23,365.65万元，与专项债券融资总本息17,240万相比，本息保障倍数为1.35，项目自身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项目位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芒市大河西岸，320 国道东侧，占地面积约80.16亩。建设内容为一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为近期15000m³/d，远期45000m³/d；污水管网建设约50.84公里。主要服务芒市火车站、健康小镇、站前小镇、航空小镇、集中易地搬迁安置点，服务人口约10万人。
项目的实施，将使城区污水得到科学处理和处置，减少污染，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城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市政基础，促进环境生态功能的完善，促进城市功能提升，有利于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改善城市环境卫生，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健康与发展。
三、基金预算专项调整方案（草案）
2021年新增专项债务转贷收入71,400万元，基金预算支出增加71,400万元，其中：其他支出增加71,400万元。  
四、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措施

市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市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后，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将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根据本次会议批准的专项预算调整方案以及提出的审查意见和要求，认真抓好预算执行，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
（一）依法依规举债，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政府举债一律在规定限额内转贷上级发行的政府债券，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坚决防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或变相举债行为的发生，着力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二）加强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监管，严格债券资金使用

市人民政府将按照市人大审查批准的专项调整预算，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加强监管，努力确保资金拨付及时、使用合规、安全高效，督促项目实施部门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自觉接受人大、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债券资金依法依规使用，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积极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履行还款责任

市人民政府将督促各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压实责任，细化目标任务，严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坚决守住底线。同时，结合本级财力情况，提前谋划，认真落实还款资金来源，履行还款责任，确保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按期偿还，建立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严防产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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